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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 作業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作業名稱：輕軌拍攝 作業地點：輕軌車站:       站/列車/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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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管理單位(開發事業處)及現場管理單位(輕軌處)： 

 

1. 須遵守高雄捷運官網之「高雄輕軌系統拍攝須知」及輕軌車站相關規定（包括但不

限「大眾捷運法」、「旅客須知」等）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包括但不限「職業安全

衛生法」等)。 

2. 作業人員應於作業前確實瞭解施作區域之避難逃生動線，如遇緊急事故發生時可立

即安全逃生。作業前現場工作負責人須對作業人員(含所轄包商)實施危害告知，現

場工作負責人須全程在現場督導管理作業人員，並負責作業人員及工作場所週邊旅

客之安全。 

3. 輕軌系統內所有空間範圍嚴禁吸菸、喝酒(或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睡覺、賭博、嚼

食檳榔及禁止飲食區域之範圍內飲食等違反本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行為。 

4. 請現場工作負責人確實要求作業人員依工作性質需求，穿戴安全衛生防護具。 

5. 嚴禁使用電扶梯搬運設備、器材及物品，應利用樓梯或電梯小心搬運，使用電梯後

現場工作負責人須再次確認電梯有無損傷後再離開，並應優先禮讓旅客使用。 

6. 如作業過程可能引致消防系統作動，須依本公司消防系統暫時隔離管理規定事先申

請隔離，並於施作區域完成隔離後進行作業，當日當次作業完畢後，須將自行隔離

部分復歸；如作業過程有特殊作業(離地 2 米以上高架作業、動火作業、高電壓作業、

侷限空間作業)，須事先向本公司申請並經核准後方可進行。 

7. 未經本公司人員同意，嚴禁擅自利用輕軌之器材、設備進行作業或搬運工具、物料。 

8. 現場如有使用電線，須確實妥善固定於地面，減緩電線突出地面之高度，或其它適

當之措施，避免人員絆倒。使用任何電器設備均應於插頭端搭配使用符合政府規定

的漏電斷路器，並做好整線及安全防護，不得有帶電線裸露於外之情事。 

9. 上下 A字梯時需兩兩互助(一員在梯上作業時需有一員在梯下扶梯)並配帶安全衛生

防護具；並嚴禁人員於 A字梯上做移動；離地超過 2米以上作業，須事先申請高架

作業，並依規定設置必要之設施、防護及自動檢查作業後，方可進行作業。 

10. 使用之相關設備、器材、道具等，須距輕軌機廠架空線設備、輕軌列車車頂充電設

備及候車站近屋簷處充電設備 1.5 公尺以上（含垂直距離及水平距離），以避免感

電危險。 

11. 為維護作業與公共安全，前述注意事項內容，請務必嚴格遵守，且遵照本公司人員

指示辦理，如有嚴重違反相關規定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行為，本公司人員得立即

要求作業停止或請離輕軌系統。 

現場工作負責人須對作業人員(含所轄包商)實施危害告知並確認作業人員(含轄包商)知悉瞭解後

親自簽名，如有遺漏，由現場工作負責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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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後表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上述事項。 


